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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110年4月27日(星期二)

對象 | 實施者及規劃單位

地點 | 新北市政府307簡報室

講師 / 周俊宏 副主任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1

1 1 1年度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實務工作坊

實施者及規劃單位專題班

事業計畫審查要點及核定應注意事項

日期 | 112年 9 月 23 日(星期六)

地點 | 新北市政府

講師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更新事業科 林琬臻股長



2議程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修訂內容 

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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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精進：112年9月1日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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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精進：112年9月1日新措施

專業簽證

建築設計

交通技術

不動產估價

地政士

委託專業者

權利變換計畫進場
確保面積核算正確性

實施者享受權利、當盡義務

擬訂計畫書嚴謹 承擔變更計畫風險

謹慎評估
避免過度樂觀

確保計畫書內容
正確性

提升計畫書品質

突破法令

未依法令確實檢討

計畫內容缺漏

實施者

若因上述理由衍生應重新取得同意書或
踐行變更計畫法定程序之情節
應勇於任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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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精進：112年9月1日新措施

強化切結書簽證



6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增加得逕予駁回情形

公開展覽前簡化補正作業

縮短補正期限

112年2月15日修正發布，並自當日生效



7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1 2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執行都市
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十三條、第二十
條規定及相關審查
作業，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所稱都市更新

案件，指依都市更新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提出之事業概要、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
利變換計畫。

3

申請人或實施者應依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
審查收費標準繳納基
本項目審查費後，都

市更新案件始得交由
本府辦理審查。

實施者或申請人應先行
繳納審查費後，才能進
行審查



8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4 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簽署之同意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同意書應逕予扣

除，不計入報核時同意比率計算：

1 同意書非檢具正本。

2
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前，所有權人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或實施者撤銷其同意，並副知本府者。

3 同意書載明申請人或實施者與報核之申請人或實施者不一致。

4 同意書未填具申請人或實施者欄位。

5 立同意書人缺漏簽名或蓋章。

6
立同意書人非報核日之所有權人。但所有權人依信託關係將其土地、
建築物移轉為受託人所有者，不在此限。

7
依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後之規定，提送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所出具之同意書未載明並勾選更新
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



9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4

正本 同意書上的實施者與報核的實施者不同人

未填具實施者名稱

一定要簽名及蓋章！！！

缺一個就扣除同意比率計算

未填具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



10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5 都市更新案件經本府受理審查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敘明理由逕予駁回其

申請:

1
申請人或實施者身分不符本條例第三條第六款、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及第二十六條規定。

2 更新同意比率未達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七條規定。

3
未依本細則第十二條檢具報核當日之地籍圖謄本、土地及建物登記
謄本或其電子謄本、同意書。

4
未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八條規定舉辦公聽會
或公聽會之舉辦程序未依本細則第八條規定辦理。

5 更新單元不符合新北市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規定者。

6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有重疊，先報核案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七條規
定且無逕予駁回事由者，後案應予駁回。



11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5 都市更新案件經本府受理審查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敘明理由逕予駁回其

申請:

7

權利變換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未檢附三家以上估價報告書。
 適用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後規定者，

未依本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權變辦法)第七條規定指定或選任專業估價者。

 三家估價報告書之評價基準日期未依權變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者。

 意願調查申請分配期限未依權變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者。

8
實施者申請適用新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未於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檢具本府獎勵投資核准函者。

9 其他未符相關法令規定經本府審酌應予駁回其申請者。



12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5 常見錯誤態樣─同意比率計算

階段 態樣 人數 面積

事業概要 事業概要 50% 50%

事業計畫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80% 80%

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50% 50%

優先劃定更新地區 75% 75%

免計人數 90%

公辦都更 50% 50%

檢討結果：同意比率80% 法令規定要逾80%



13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5 常見錯誤態樣─自辦公聽會

刊登公報或新聞紙，刊登日期至少1日位於10日前即可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5/10 5/11 5/12 5/13 5/14

刊登公報或新聞紙
(3日)

公聽會
當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X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於10日前刊登當地新聞紙3日，

並張貼於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牌

張貼里辦公處的時間也是如上，如何證明？



14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5 常見錯誤態樣─自辦公聽會

張貼里辦公處的時間也是如上，如何證明？

1 公告時間之完備

2 照片佐證

3 里長簽收

4 足以證明公告張貼之日



15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6 不屬前點逕予駁回之都市更新案件，本府應依下列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1

下列事項補正期限為七日，並以一次為限:
 未檢具法定空地是否重複利用或造成鄰地無法單獨建築檢討文件、

新北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以下簡稱檢核表)、檢核表應檢
附之證明文件、未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準規定檢附繳
納審查費之證明或未線上申請者。

 都市更新案件未檢附建築線指示(定)圖者。但其更新單元屬完整街廓
或經本府公告得免個案指定建築線地區者，不在此限。

2
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變更者，補正期限為九十日。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
併辦理權利變換計畫者，得申請展延三十日，並以一次為限。

3
涉及法定空地是否重複利用或造成鄰地無法單獨建築檢討文件尚須修正
者，補正期限為十五日，並以三次為限。

4
涉及報核後部分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間撤銷同意書，致同意比率未達
本條例規定者，補正期限為九十日，一次為限。



16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6 不屬前點逕予駁回之都市更新案件，本府應依下列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5
第一款至第四款以外情形補正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
次補正期限為十五日。

除前項第一款外，同時涉及二款以上之情形者，依補正時間較長之規定。



17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7 都市更新案件如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涉及都市設計審查者，應於公開展覽前檢附相關文件，由本府轉送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2
涉及申請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者，應於公開展覽前取得公共設施多目標
使用核備函。

3
依本條例第三十五條後段辦理者，應於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竣後，提請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

4
涉及申請容積移轉者，應於事業計畫書內敘明申請容積移轉額度，並於
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確定前取得容積移轉一階許可或預審核准函。



18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8 都市更新案件經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組成

之專案小組會議後，申請人或實施者應於會議紀錄送達翌日起九十日內，

依會議紀錄修正完成並提請續審，逾期未提續審者，駁回其申請。

1 事業概要之擬訂或變更申請展延者，展延期限為三十日。

2
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申請展延者，
展延期限為三十日。

3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擬訂或變更申
請展延者，展延期限為九十日。

前項期間屆滿前，申請人或實施者得依下列規定申請展延，並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案件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者，實施者或申請人應於第一
項及第二項期限內依該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內容修正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書並提請續審。必要時，專案小組得要求實施者於一定期限內完成其
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第一項都市更新案件，經本府審查後應補正者，補正期限為三十日，以一
次為限；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19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8 舊制 新制

會議紀錄

第1次展延

第2次展延

180天 90天 90天

180天 30天 90天

90天 30天 30天

450天 150天 210天

協議合建 權利變換統一期間

縮短補正期間，強化實施者加速推動都市更新角色



20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9 都市更新案件經審議會決議後，申請人或實施者應於會議紀錄送達翌日起

六十日內，依決議修正並報請本府核准或核定；逾期未報核或經本府審查

後應補正者，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申請人或實施者應重提

審議會審議。

前項情形因屬審議會另有決議者，申請人或實施者無須重提審議會審議。

第一項所稱經本府審查後應補正者，其補正期限為三十日，以一次為限。

涉及本要點第七點及第八點第三項或審議會另有決議者，實施者應檢附下

列文件:

(一)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備查或發布實施函。

(二) 建築師或相關技師簽證之本府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中所載書圖資

料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備查書圖資料一致之切結書。

前項所應檢附之文件，經查核與都市更新案件所載書圖資料不一致者，本

府不予核准或核定。前項所應檢附之文件，經查核與都市更新案件所載書

圖資料不一致者，本府不予核准或核定。



21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10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之都市更新案件，

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1
於本要點修正施行前，已依修正前第四點規定限期補正之案件，該
項目之補正次數及其期限。

2
已經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後，該次討論結果之修正期限、展延次數及
其期限。

3 已經審議會審議後，該次審議結果之修正期限、展延次數及其期限。



22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更新單元

從建築線可看出，更新單元僅臨1條計畫道路

(區運路)和1條現有巷道

檢討說明：臨接2條計畫道路 僅臨1條計畫道路



23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專案網頁網址：失效 個案網址無效



24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手選未蓋章



25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張貼公聽會公告處非公佈欄



26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同意書有兩人
另一人未出具代理人委託書



27一、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修訂重點 修訂條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案例分享

公開抽籤紀錄表未蓋章



28

有無依歷次專案小組及大會會議紀錄修正

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專案小組意見
或各單位意見

實施者回應綜理表 結果

請妥予陳情人溝通說明

寫法1 已於110/5/2與陳情人溝通
溝 通 時 間
在 開 小 組 前

寫法2
已於112/9/3晚上8點按門鈴無人
應答，故投遞資料

陳 情 人 主 張
並 無 按 門 鈴

寫法3
已與王大(091234567090)溝通
說明，仍未同意都更

揭露個人資料
訴 訟 程 序 中

專案小組篇 大會篇 大會後聽證決定結果處理

假設：112/8/8小組

注意：
個人資料之處理與利用、協調過程應有紙本紀錄



29

有無依歷次專案小組及大會會議紀錄修正

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結論 實施者回應綜理表 結果

除以下各點外，其餘依
專案小組意見、作業單
位意見及提會簡報通過

敬悉/遵照辦理 檢討了什麼？

專案小組篇 大會篇 大會後聽證決定結果處理

注意：應確實盤點過專案小組歷次審查意見、作業單位初核意見(應列入
回應綜理表內)、提會簡報(有無自提修正部分)，納入回應綜理表載明



30

有無依歷次專案小組及大會會議紀錄修正

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陳情人 實施者答辯 大會決議 結果

不同意建築規劃配置
建築規劃配置經歷次審
查收斂委員及住戶需求，
已經進入定案階段

不予採納，建築規劃經
歷次專案小組充分討論，
惟仍請實施者妥予陳情
人溝通說明

送核定時
不 知 道
實 施 者
處理什麼

專案小組篇 大會篇 大會後聽證決定結果處理

注意：
應增加欄位「聽證後之處理情形」說明有無依大會決議辦理溝通說明

實施者送核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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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異動之清查

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報核時 公開展覽 聽證程序 核定程序

屬於行政處分行為，則應確認行政處分之對象

原則 例外

請領土地、建物謄本 以異動索引調閱

注意：
相關處分涉及民眾權益甚鉅、謹慎處理每一筆產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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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用繳納

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審查加計費用 容積獎勵應捐基金 都更三箭折繳代金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準第2條

加計項目審查費，於事業計畫或權變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前或於都市
更新案件終止時，由本府通知實施者繳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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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用繳納

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審查加計費用 容積獎勵應捐基金 都更三箭折繳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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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用繳納

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審查加計費用 容積獎勵應捐基金 都更三箭折繳代金

項目 法源 繳納時點

1 舊都更容獎

(捐贈都更基金)

100年8月18日§3
107年1月8日§15

建造執照核准前
全數一次繳納

2 新都更容獎

(捐贈都更基金)
108年10月2日§3

事業計畫核定前
全數一次繳納

3
都更容獎

(策略再開發地區增加獎勵)
108年10月2日§10

建造執照核准前
全數一次繳納

4
都市計畫變更後申辦都更

之回饋金
100年4月26日§4

領取建造執照前繳納50%
領取使用執照前繳納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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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用繳納

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審查加計費用 容積獎勵應捐基金 都更三箭折繳代金

項目 項目 時點

1

都更一箭土管
(TOD)

增額容積價金

權變聽證前應確認金額
容移代金估價作業完成後將通知

於60天內繳納

2 共享停車空間(折繳代金)

3 公益性設施(折繳代金)

4
都更二箭

(基準容積加給)

公益性設施(折繳代金) 事業計畫核定前

5 管理維護費用 使用執照前繳納



36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序 項目

1 與都設、交評等一致切結書

2 都市設計核准函

3 交通影響評估核備函

4 協議書

5 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築戶之協議書

6 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7 同意書



37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序 項目

1 與都設、交評等一致切結書

2 都市設計核准函

3 交通影響評估核備函

4 協議書

5 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築戶之協議書

6 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7 同意書



38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序 項目

1 與都設、交評等一致切結書

2 都市設計核准函

3 交通影響評估核備函

4 協議書

5 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築戶之協議書

6 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7 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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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合建者，
應於核定時重新清查產權，
並應取得100%同意

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序 項目

1 與都設、交評等一致切結書

2 都市設計核准函

3 交通影響評估核備函

4 協議書

5 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築戶之協議書

6 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7 同意書

核定時有新增同意書



40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序 重點項目

1 更新個案網站

2 實施者證明文件

3 回應綜理表

4 容積獎勵

5 計畫圖說與消防核備圖說

6 財務計畫

7 效益評估

8 實施進度 確認是否為有效期限



41二、計畫案核定前注意事項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序 項目

1 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2 3家估價報告書

3 選配意願單(涉及協議換戶)

序 重點項目

1 更新個案網站

2 實施者證明文件

3 回應綜理表

4 共同負擔比率

5 更新後分配面積及位置

6 不參與分配名冊

7 實施進度

8 附錄─相關報價單或契約



42結語

在都更這場審議過程，沒有人是局外人

都更書件，寫你做得到的承諾

核定之後，積極做你寫的承諾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43結語

感謝聆聽

事業科 林琬臻
電話：2950-6206 分機302
信箱：AF2451@ms.ntpc.gov.tw

通案要求 事業計畫 (文件)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文件) (內容)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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